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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

及审核意见的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

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

及《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深圳光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

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1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深圳光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2、公司于2021年9月30日在公司内部网站公布了《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将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自2021年9

月30日至2021年10月9日止。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

3、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其分、子公司签订的

劳动/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其分、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

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的激励对象名单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与《激励计划（草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为对经营单位和部门承担主要管理责任的中高层管理

人员及董事会认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且满足《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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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CITIC� PE� INVESTMENT� (HONG� KONG)�

2016� Limited（以下简称“CITIC� PE” ）持有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30,

352,2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0%。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21年6月26日披露《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CITIC� PE的《告知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

时间过半，股东CITIC� PE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4,389,9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CITIC���� PE� INVESTMENT�

(HONG�KONG)�2016�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0,352,232 6.70%

IPO前取得：30,352,

23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CITIC� PE�

INVESTMENT�

(HONG� KONG) �

2016�Limited

4,389,939 0.97%

2021/7/19～

2021/10/15

集中竞

价交易

25.66-3

8.25

132,767,761.58

25,004,

093

5.52%

注：1、自减持计划披露后，CITIC� PE期间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95.82万股；

2、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上述减持方将根据自身资金需要情况的变化、公司股价情况、市场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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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暨减持比例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SAIF� IV� Hong�

Kong�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42,522,84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9.39%，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公司于2021年3月25日披露《深圳光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SAIF� IV� Hong� Kong�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8,464,513股。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本次减持计划结束实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SAIF� IV�

Hong� Kong�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151,19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80%。

●权益变动情况：

2021年8月18日-2021年10月1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SAIF� IV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6.26%减少至

5.00%，其一致行动人Light� Zone� Limited持股比例不变。（距前次公司于2021年8月19日披露的《关

于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减持比例已超过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SAIF�IV�Hong�Kong��

(China� Investments) ����

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2,522,842 9.39%

IPO前取得 ：42,522,

842股

Light���Zone�Limited

其他股东： 上述公司董事所控制

的企业

2,362,500 0.52%

IPO 前 取 得 ：2,362,

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SAIF�IV�Hong�Kong��

(China� Investments) ����

Limited

42,522,842 9.39%

Light�Zone�Limited的实际控制人阎

焱先生担任 SAIF� IV� Hong� Kong�

(China�Investments)�Limited的董事

Light���Zone�Limited 2,362,500 0.52%

Light�Zone�Limited的实际控制人阎

焱先生担任 SAIF� IV� Hong� Kong�

(China�Investments)�Limited的董事

合计 44,885,342 9.91%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

价格

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

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SAIF� IV�

Hong� Kong��

(China�

Investments) ����

Limited

8,151,194 1.80%

2021/4/27 ～

2021/10/15

集中竞价

交易

23.60

－

36.57

242,065,

835.76

已完

成

22,634,278 5.00%

注：SAIF� IV� Hong� Kong�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在上述减持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共11,737,370股。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SAIF�IV�Hong�Kong�(China�Investments)�Limited

地址 Suites�2516-2520,�Two�Pacific,�Place�88�Queensway,�HK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8月18日-2021年10月15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1年 8月 18日

-2021年 10月 15

日

人民币普通股 2,881,600 0.64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 8月 18日

-2021年 10月 15

日

人民币普通股 2,812,805 0.62

合计 — — 5,694,405 1.26

注：1、本次权益变动期间，一致行动人Light� Zone� Limited�持股数量不变。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SAIF� IV� Hong�

Kong� (China�

Investments) �

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28,328,683 6.26 22,634,278 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

28,328,683 6.26 22,634,278 5.00

Light� Zone�

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1,771,894 0.39 1,771,894 0.39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

1,771,894 0.39 1,771,894 0.39

五、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减持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三）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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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30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通

知，2021年10月15日在公司国际会议中心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会董

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人。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

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会议选举张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 张新先生简历详见

附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人选的议

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会议确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人选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人员：

主任委员：张新

委员：黄汉杰、夏清、杨旭、胡述军、胡南、李边区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员：

主任委员：孙卫红

委员：夏清、陈盈如、王涛、郭俊香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人员：

主任委员：夏清

委员：杨旭、孙卫红、张新、黄汉杰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

主任委员：陈盈如

委员：杨旭、孙卫红、张新、黄汉杰

三、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公司董事长张新先生提名， 公司聘任黄汉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焦海华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公司总经理黄汉杰先生提名，公司聘任胡有成先生、胡南先生、王益民先生、罗军先生、郭金先

生、吴微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白云罡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 上述人

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对上述第三、四项议案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1、经审查上述人员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况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的情况；

2、经审查，上述人员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经审查，上述人员的学历、工作经历、身体状况均能够胜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要求。

五、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聘任于永鑫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 于永鑫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附件：

张新，男，汉族，59岁，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现任公司董事长，新疆众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特变电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常委，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黄汉杰，男，汉族，42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新特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董事长，三阳

丝路（霍尔果斯）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变电工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焦海华，女，汉族，49岁，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职称。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特变电工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胡有成，男，汉族，48岁，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新疆特变电

工楼兰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新疆特变电工楼兰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胡南，男，汉族，40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特变电工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长。

王益民，男，汉族，52岁，中共党员，本科双学士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罗军，男，汉族，49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

缆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金，男，汉族，55岁，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新疆天池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中矿天化矿山技术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

吴微，女，汉族，52岁，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职称。 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

白云罡，男，汉族，46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现任公司

总会计师，特变电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变电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于永鑫，男，满族，34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

券事务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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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30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十届一次监事会会议的

通知，2021年10月15日在公司国际会议中心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十届一次监事会，应参会监事

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会议选举陈奇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 陈奇军先生简历如

下：

陈奇军，男，汉族，50岁，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企业风险管理师、高级信用管理

师。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首席合规官、纪检委书记、风险防控总经理。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89�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1-077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0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189号公司国际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6,969,1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193

(四)股东大会主持及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张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胡述军、李边区、徐瑛、董景辰、杨百寅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焦海华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能源

（印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6,949,991 99.9975 19,200 0.002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张新 775,180,726 99.7698 是

1.02 黄汉杰 775,881,617 99.8600 是

1.03 胡述军 772,917,841 99.4785 是

1.04 胡南 776,044,117 99.8809 是

1.05 李边区 776,044,117 99.8809 是

1.06 郭俊香 772,917,840 99.4785 是

1.07 王涛 774,432,241 99.6734 是

2、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夏清 776,630,808 99.9564 是

2.02 杨旭 776,802,504 99.9785 是

2.03 陈盈如 776,731,818 99.9694 是

2.04 孙卫红 776,651,616 99.9591 是

3、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张爱琴 767,334,501 98.7599 是

3.02 宋磊 776,805,107 99.978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

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全资

子公司特变电工能源（印度）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5,801,299 99.9746 19,200 0.0254 0 0.0000

2.00

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 - - - - -

2.01 张新 74,032,034 97.6411

2.02 黄汉杰 74,732,925 98.5655

2.03 胡述军 71,769,149 94.6566

2.04 胡南 74,895,425 98.7799

2.05 李边区 74,895,425 98.7799

2.06 郭俊香 71,769,148 94.6566

2.07 王涛 73,283,549 96.6540

3.00

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 - - - - -

3.01 夏清 75,482,116 99.5537

3.02 杨旭 75,653,812 99.7801

3.03 陈盈如 75,583,126 99.6869

3.04 孙卫红 75,502,924 99.5811

4.00

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的议案

- - - - - -

4.01 张爱琴 66,185,809 87.2927

4.02 宋磊 75,656,415 99.783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邵丽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二○二一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一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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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

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望企业” ）函告，获悉威望企业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部分股份进行

了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威望企业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

到期

日

质权

人

质押

用途

南通威望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是

55,020,000

股

18.82% 5.84% 否 否

2021年10

月14日

至申

请解

除质

押之

日止

华西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偿还

债务

合计 -

55,020,000

股

18.82% 5.84%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2、威望企业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威望企业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南通威望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292,303,

880股

31.02%

129,387,

669股

184,407,669

股

63.09

%

19.57% 0 0% 0 0%

合计

292,303,

880股

31.02%

129,387,

669股

184,407,669

股

63.09

%

19.57% 0 0% 0 0%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威望企业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威望企业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未来半年内 - - - -

未来一年内 184,407,669股 63.09% 19.57% 33,600万元

威望企业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投资分红、资产处置、股份减持、其他收入等多种方式。

威望企业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

3、威望企业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威望企业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

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威望企业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威望企业

将采取补充质押、增加担保物、提前还款等方式应对平仓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控股股东控制融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9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0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

座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曹红梅女士。 董事长张旺先生因公无法出席，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曹红

梅女士主持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人，代表股份490,897,8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268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488,098,3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078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6人， 代表股份2,799,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7%。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投资建设青龙满族自治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90,608,4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0%； 反对

28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西巧仙、门亮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59� � � �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2021-059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6,085,050股， 持股比例从9.04%减少至

8.04%。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15日收到股东深圳

市招银一号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招银一号” 或信息披露义务人）发来的

《关于所持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暨累计减持1%告知函》，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深圳市招银一号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7888号东海国际中心A座26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0月13日至2021年10月15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1/10/13~2021/10/15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1%

合计 2,000,000 1%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

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招银一号 无限售流通股 18,085,050 9.04 16,085,050 8.04

注：1、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表决，不存在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制或转让的情

况。

2、公告中部分比例数据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9月1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的《股东减持份计划公告》（2021-052）截至目前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1-068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基

金” ）拟计划自2021年11月6日至2022年2月5日减持不超过4,080,77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大基金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4,407,393 5.98% 协议转让取得：24,407,39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大基金 7,473,984 2%

2021/3/2 ～

2021/7/19

50.35-72.04 2021年1月23日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大基金

不 超 过 ：4,

080,777股

不超过：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4,080,777股

2021/11/6

～2022/2/5

按市场价

格

协议转让

企业自身

资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承诺已履行完毕。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减持计划是大基金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自主决定，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大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无

实际控制人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三）在减持期间内，大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

划，减持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四）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六）其他风险提示

无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45� � � � � � � � �公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21-106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拍取得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竞拍完成后，需与转让方分别签订《转让协议》并完成交易价款的支付，还需完成相应资产

的过户。

本次竞拍资产 原为铁路物流企业的资产，有部分土地使用证需重新办理。

本次竞拍资产存在部分土地抵押情况，仍需转让方完成土地抵押解除。

本次竞拍资产包含铁路专用线4,625米，铁路专用线的经营需要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竞拍资产简要内容：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按照法定程序

参与了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的四川省瑞威物流有限公司破产资产处置竞拍， 最终以12,212万

元（不含税）竞得上述资产。 根据资产转让公告，受让方竞拍成功须同时受让附带资产包，附带资产包

的交易价格未包含在挂牌价格中，竞拍成功后，默认成交附带资产包，附带资产包标的价格约为1,565

万元（暂按数、不含税）。 最终成交总价约为13,777万元（暂按数、不含税、不含交易服务费）。

●本次竞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竞买资产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竞买资产的未来投资规划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在项目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可能面

临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

一、 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参与了四川省瑞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威物流” ）破产资产（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 或“瑞威物流资产” ）处置的挂牌出让竞拍，最终以总价约13,777万元（暂按数、

不含税）竞得挂牌资产及附带资产包。 公司将与瑞威物流及其管理人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本次竞买资产及相关协议签署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竞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一）四川省瑞威物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四川省瑞威物流有限公司

2.住所：攀枝花市钒钛产业园区内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793986972K

4.法定代表人：马青华

5．注册资本：7,310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06年10月25日

7.营业期限至：2056年10月25日

8.主要股东： 四川国安融鑫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鑫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石

9.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10.主要经营范围：货物运输信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普通货物装卸；销售：矿石、机械设备、电器

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蔬菜、水果（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项目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12.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是（受让资产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 ）

（二）攀枝花市中亿达商贸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攀枝花市中亿达商贸有限公司

2.住所：攀枝花市东区机场路99号2幢9-4号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2560749917U

4.法定代表人：姜华

5．注册资本：24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0年09月28日

7.营业期限至：2060年09月27日

8.主要股东：邹丽、姜华

9.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10.主要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电气设备销售及维修；销售：汽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矿石、计

算机、文化用品、玻璃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五金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及

配件；普通货运（不含危险化学品运输）；货物装卸、搬运；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12.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攀枝花晟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攀枝花晟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MA62100A73

4.法定代表人：贾志兴

5．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5年09月25日

7.营业期限至：无固定期限

8.主要股东：李东强、王建、刘凌、贾志兴

9.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10.主要经营范围：铁路运输代理服务；普通货物运输及装卸；货物运输信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

销售：矿石、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蔬菜、水果。（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12.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瑞威物流资产

本次标的资产为瑞威物流的全部资产， 包括瑞威物流所属的固定资产 （含在建工程、 铁路专用

线）及土地使用权；房屋建（构）筑物类（含在建工程、铁路专用线）、设备类、土地使用权等，具体包

括：

1．房屋建（构）筑物类资产36项，其中房屋建筑物17项，由装卸综合楼、充电间、叉车库、装卸队

食堂、修理库、雨棚等组成；构筑物 19�项，由货场地坪、挡土墙、围墙、排水沟、水池、栏杆、灯塔、轨道

防滑桩、铁路专用线等组成，为混凝土、毛石、钢筋混凝土、砖、铁、钢结构等。

2．设备类资产28项，其中机器设备6项，由变压器、电子汽车衡、动态数据采集仪、电杆、供电电缆

等设备组成；电子设备22项。

3．土地使用权6项。

六块土地分别是：攀国用（2011）第 00038�号、攀国用（2011）第 00039�号、攀国用（2011）第

00040�号、攀国用（2011）第00041�号、攀国用（2011）第 00042�号、攀国用（2009）第 07281号。

本次标的资产相关的固定资产（含在建工程、铁路专用线）及土地使用权主要位于攀枝花市钒钛

产业园区内，资产分布较集中。

瑞威物流资产中有部分土地使用证遗失，需重新办理。

瑞威物流资产包含铁路专用线4,625米，铁路专用线的经营需要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

(二)附带资产包转让

根据资产转让公告，受让方竞拍成功须同时受让以下附带资产包：

1．以1,391万元的价格同时购买攀枝花市中亿达商贸有限公司位于马店河货场中央的土地及地

上附着物、构筑物（川2017攀枝花市不动产权第 0022180�号，面积 25667.56�㎡）。 该部分资产存在

部分土地抵押，攀枝花市中亿达商贸有限公司将在收到转让款后完成土地抵押的解除。

2． 以约174万元的价格同时购买攀枝花晟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马店河货场的电气设备、轨

道衡、地磅、监控等设备设施（61.563万元）以及承担攀枝花晟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垫付的铁路专用线

维修维护费约112万元,合计约174�万元（暂计数，最终维修费以实际垫付金额为准）。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川省瑞威物流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 被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 6月19日作出的

(2018)川 04�破 3�号之四号《民事裁定书》宣告破产。 按照四川省瑞威物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

方案》，管理人通过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采用动态报价、价高者得的方式对瑞威物流公司的全部资产

对外公开转让，最终确认公司为受让方。

本次标的资产相关固定资产（含在建工程、铁路专用线）及土地使用权主要位于攀枝花市钒钛产

业园区内， 资产分布较集中。 资产转让范围可以参考四川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川中联评报字

【2021】第 1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范围，最终以现场实物为准。

本次资产经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确认，其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2,212万元（大写：壹亿贰仟贰佰壹

拾贰万元整）。 此价为不含税价，受让方需转让方出具发票的，产生的税费由受让方承担。

根据标的资产拍卖公告，受让方在受让本合同项下资产时，须同时受让以下附带资产包：1、以1,

391万元的价格同时购买攀枝花市中亿达商贸有限公司位于甲方马店河货场中央的土地及地上附着

物、构筑物（川2017�攀枝花市不动产权第 0022180�号，面积 25667.56�㎡）；2、以174万元的价格同

时购买攀枝花晟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马店河货场的电气设备、轨道衡、地磅、监控等设备设施（

61.563万元）以及承担攀枝花晟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垫付的铁路专用线维修维护费约（112�万元）,

合计174万元（暂计数，最终维修费以实际垫付金额为准）。

上述附带资产包为定价转让，转让款不包含在成交价格内，需受让方另行支付。 若受让方未在公

告规定时间内签订上述两个附带资产包的转让协议的，视为违约，受让方报名时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

还，本合同亦视为无效。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买的资产位于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是公司资源业务板块的重要抓手，将

为公司在攀枝花地区整合钒钛磁铁矿资源提供有力支持。 公司高度重视在攀枝花市的发展机遇，希望

依托攀枝花地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在攀枝花投资打造钒钛产业集群，推动攀枝花钒钛产业转型

升级并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将依托本次竞买的资产构建攀枝花地区战略资源铁路大支线， 进一步降低资源采购物流成

本、提高物流运输能力、保障公司主营业务核心原材料钛精矿的稳定供应、优化攀枝花地区物流环境

并缓解当地交通安全隐患等问题。

本次竞买资产符合公司整体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

竞买资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1、本次竞拍完成后，需与转让方分别签订《转让协议》并完成交易价款的支付，还需完成相应资

产的过户。

2、本次竞拍资产 原为铁路物流企业的资产，有部分土地使用证需重新办理。

3、本次竞拍资产存在部分土地抵押情况，仍需转让方完成土地抵押解除。

4、本次竞拍资产包含铁路专用线4,625米，铁路专用线的经营需要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

5、本次竞买资产的未来投资规划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在项目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可能面

临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关于成交相关事项的告知函；

2、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6日


